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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第二节 明代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大明律》的制

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 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从起

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

上的慎重态度。《大明律》共30卷，460条。它一改唐、宋旧

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

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化，是与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强

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

戚相关的联系。《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

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

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

的制定及其特点 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

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大

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

《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

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

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8226.大诰》。朱元璋

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

，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的效力在律

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大诰一般都加重处罚。 《大诰

》滥用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甚至把数种刑罚结合

起使用，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

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等



。《大诰》的另一特点是将打击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

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

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

、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每户人家必有一

本，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大诰》实际上以

特别法的形式将《大明律》、《大明令》架空。但在朱元璋

死后，《大诰》便被废止。 二、刑事立法 (一)“奸党”罪 鉴

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

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增设汉唐宋

元刑法中所没有的“奸党”罪，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在

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

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

级命令，出人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

“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均构成奸党罪，一律处以斩

刑。明朝对于奸党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仅太祖洪武年间

，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奸党罪人律，反

映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二)充

军 “充军”刑创制于明代。明代在全国遍设卫所，驻军防守

。初期罪犯，都发配边境卫所，以充军伍的不足，并以“屯

种”为主。明律对文武官犯私罪，均按地方远近发各卫充军

。罪犯充军伍，故名“充军”。明代充军不以充军为本罪，

其本罪有杖、徙、流等，先制本罪，再随宜编发。明初充军

无地方远近之别，地点仅分附近、边远二类。《问刑条例》

编纂后，又增加边卫、极边、沿海、口外各项，但仍未规定

里数。到明末崇祯年间才作出如下规定：附近一千里；边卫

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四千里外。 (三)廷杖 



明代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强迫臣民就范，经常使用非法之

刑(非法典规定的刑罚)，诸如：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墨面

文身挑筋去膝盖，等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廷杖。廷杖即

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

臣的制度。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

上。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广泛地使用。明武宗

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责大臣，

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

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至明亡前崇祯皇帝时也没有停

止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非法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

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四）“重其所重，轻其所

轻” 1．“重其所重”。明代主要是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

的镇压。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贼盗及有关

币帑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反映出明律重刑主

义的特点。唐律对谋反大逆者处以斩刑，连坐处绞只限父与

子(16岁以上)，其他都可以没官为奴。而明律对犯谋反大逆

者，凌迟处死，连坐处斩扩大到祖父、父、子、孙及伯叔父

等。可见，明律明显加重了政治性犯罪的处罚。 2．“轻其

所轻”。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大抵事关典礼及

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在“重其重罪”的同

时明律实行“轻其所轻”的原则。凡属父母在，子孙别籍异

财者，唐律列入不孝，判处徒刑三年，明律仅杖八十。子孙

违反教令，唐律判处徒刑二年，明律杖一百。这体现出明律

为突出“重其所重”，而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

罚的意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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